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余财购〔2022〕14号

新余市财政局关于进一步加大政府采购

支持中小企业力度的通知

市直各单位，各县（区）财政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关于印发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

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22〕12号）和《江西省人民政府印发关于切

实稳住经济发展若干措施的通知》（赣府发[2022]12号）有关要

求，做好政府采购政策支持中小企业纾困解难工作，助力经济平

稳健康发展，切实优化营商环境，结合我市实际，现就进一步加

大政府采购支持中小企业力度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支持中小企业政府采购政策

采购人要严格落实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〔2020〕46号）的规定，规范资格条件设置，降低中小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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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参与门槛，灵活采取项目整体预留、合理预留采购包、要求大

企业与中小企业组成联合体、要求大企业向中小企业分包等形式，

确保中小企业合同份额。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,采购人

在制定采购需求时,可结合采购特点,将采购项目整体或者设置采

购包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;对于性质复杂特殊的、不适合分包采

购的项目, 可采取分包履约方式,在采购文件中明确分包履约的

规定。

二、调整对小微企业的价格评审优惠幅度

货物服务采购项目给予小微企业的价格扣除优惠，由财库

〔2020〕46号文件规定的 6%—10%提高至 10%—20%。大中型企业

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向小微企业分包的，评审

优惠幅度由 2%—3%提高至 4%—6%。政府采购工程的价格评审优惠

按照财库〔2020〕46号文件的规定执行。在国家规定的价格扣除

优惠和评审优惠幅度内，鼓励采购人结合采购标的相关行业平均

利润率、市场竞争状况等从高选择价格扣除比例和评审优惠幅度，

支持中小企业发展。

三、提高政府采购面向中小企业预留份额

政府采购 200万元以下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400万元以

下的工程采购项目，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专门面

向中小企业采购。超过 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、超过 400

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，采购人应当预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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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 40％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其

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 70％。

四、简化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证明材料

1、中小企业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按照规定提供了《中小企业

声明函》的,即可享受相关中小企业扶持政策。任何单位和个人不

得要求供应商提供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之外的中小企业身份证明

文件。

2、政府采购项目实行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制，中小企业只需提

供《基本资格条件承诺函》即可参加政府采购活动，在投标(响应)

文件中无需再提供财务状况报告或资信证明、依法缴纳税收和社

会保障金以及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等相关证明材料，简化对供应商

资格条件的形式审查，切实减轻企业负担。

五、优化中小企业政府采购保证金管理

1、积极推广电子保函等非现金形式缴纳或提交保证金，应当

允许供应商自行选择缴纳或提交保证金的方式。

2、减免中小企业投标(响应)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的缴纳。对

于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，取消政府采购投标(响应)

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。对于非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政府采购项目,

鼓励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根据项目特点、供应商诚信等情况免

收或降低投标(响应)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的缴纳比例,并在采购

文件中明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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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货物、服务项目不得收取质量保证金。工程项目收取质量

保证金的,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。

4、缩减保证金退还时间。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尽量缩

减投标保证金的退还时间，未中标供应商的投标保证金由中标通

知书发出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缩短至 3个工作日内；中标供应商

的投标保证金由政府采购合同签订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缩短至 3

个工作日内或转为中标人的履约保证金；但因供应商自身原因导

致无法及时退还的除外。

六、充分保障中小企业公平竞争权利

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合理确定采购项目的采购需

求，不得以企业注册资本、资产总额、营业收入、从业人员、利

润、纳税额等规模条件和财务指标作为供应商的资格要求或者评

审因素,不得在企业股权结构、经营年限等方面对中小企业实行差

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。

七、积极推动中小企业参与"政采贷"业务

凡获得新余市政府采购项目中标(成交)通知书或政府采购合

同的中小企业,均可登录“中征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”向新余辖

内银行申请办理“政采贷”融资事宜。

建立市场主体合同融资告知机制,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应当

在采购文件、成交通知书等多环节书面提示成交供应商，实现融

资需求与供给信息互通，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题，支持和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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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中小企业发展。

八、切实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压力

采购人要压缩政府采购合同签订时间,原则上将签订时间由

中标(成交)通知书发出之日起30日缩短至15日,无正当理由不得

拒绝或者拖延合同签订。对年度预算能够保障的项目，鼓励采购

人设定预付款，预付款比例原则上不低于合同金额的 30％。采购

人应严格遵守《保障中小企业款项支付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 728

号）规定，及时支付中小企业款项，保护中小企业合法权益。

九、全面实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

从 2022年 1月 1日起全面实施政府采购意向公开。除出现自

然灾害等不可抗力、政策变化、上级新增工作部署等采购人前期

无法预知的情形且不具备采购意向公开条件的，各级预算单位必

须在采购意向公开 30天后方可实施政府采购。在公开政府采购意

向时，除按规定公开采购项目名称、采购需求概况、预算金额、

预计采购时间等内容外，还应标明是否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，

便于中小企业提前做好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准备工作。

十、加大扶持中小企业政策执行力度

1、加强宣传指导。财政部门要加强对中小企业参与政府采购

活动的指导和宣传,帮助中小企业了解政府采购扶持政策,鼓励其

积极参与政府采购活动、提高市场竞争力。

2、强化监督检查。财政部门要将采购人、采购代理机构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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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情况作为监督检查的重要内容。

本通知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以往规定与本通知不符的，

以本通知为准。

新余市财政局

2022年 6月 20日

新余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2年 6月 20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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